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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82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动力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7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股权激励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控股股东中

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重工集团”）通知，经中船重工集团第一

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，公司被列为 2016 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试点单

位，要求尽快组织筹划。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健全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

技术（业务）人员的积极性，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，公司拟筹划股权激励计

划（以下简称“激励计划”）。 

一、 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

1、 激励计划拟采用的激励方式为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，股票来源为

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。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

益不超过 2,980万份，涉及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。公司用于激励计划

所涉及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%。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

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。 

2、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、公司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核心

技术（业务）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，不包括公司独

立董事和监事。 

3、 激励计划有效期拟不超过 60个月，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起计算。 

4、 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为等待期，激励计划等待期

为 24个月。 

5、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：

（1）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（5月 20日中国

动力收盘价为 32.89 元/股）；（2）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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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（5月 20日前 30个交易日内中国动力平均收盘价为 34.44

元/股）。 

6、 激励计划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、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

由公司董事会确认授予条件成就后确定授予日并予以公告。 

二、 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

经初步估计，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刺激作用的情况下，股票期权费

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，若考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

产生的正向作用，由此激发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的积极性，提高经营效率，激励

计划预计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。 

三、 风险提示 

激励计划尚处于筹划状态，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仍需进一步研讨论证，需提请

国务院国资委批准，并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是否能完全付诸实施

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23 日 

 


